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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德榮家公共設施維護管理機制及成效 

資料時間：109 年 6 月 1 日 

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 

一、法令依據：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本家建築物屬 F-1類組，每年需辦理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一次。 

二、執行情形： 

(一)103年檢查申報案於 103 年 12月 02日 103-B004148-01號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

全檢查申報結果通知書准予報備。 

(二)104年檢查申報案於 105 年 02月 05日 105-B000193-01號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

全檢查申報結果通知書准予報備。 

(三)105年檢查申報案於 105 年 12月 29日 105-B005961-01號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

全檢查申報結果通知書准予報備；此次檢查所列缺失依據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以桃建

使字第 1060005994號函准予於 106年 11月進行改善後申報複查。 

(四)106年檢查申報案於 107 年 01月 04日 106-B007176-01號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

全檢查申報結果通知書限期改正完竣後並再行申報；此次檢查所列缺失依據桃園市政府

建築管理處委託宇才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有限公司申報簽證，復於 107 年 3 月 28 日以

107-B001568 號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申報結果通知書查核合格，准予備

查。 

(五)107年檢查申報案於 107 年 10月 12日 107-B004758-01號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

全檢查申報結果通知書，業依規定查核完竣，查核結果合格，予以備查。 

(六) 108年檢查申報案於 109年 1月 2日 109-B004758-01號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

檢查申報結果通知書，業依規定查核完竣，查核結果合格，予以備查。 

三、108年 6月 25日秘書室承辦人王照華組員參加桃園市政府建管處辦理 108年度桃園市建

築物公共安全法令研習會。 

  

108年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

申報結果通知書 

108年宇才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有限公司檢查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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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

申報書 

108年宇才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有限公司檢查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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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耐震能力評估檢查 

一、法令依據：建築物實施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方案 

二、執行情形： 

(一)本家原列管 8棟建築物「一心樓、二聖樓、思源樓、壽峰樓、長青樓、行政大樓、松柏

園警衛室、翠柏園警衛室」等 8棟，99年完成初評 8棟，列管詳評 4棟【一心樓、二

聖樓、長青樓、壽峰樓】已於 101 年 7 月業經社團法人中華建築技術學會辦理耐震詳

評，並由中華建築公共安全協會指派王森源(技執字第 004575 號)及蔡水旺(技執字第

004584號)技師評估合格，審查通過建築物尚可不須進行耐震能力結構補強或拆除。 

(二) 內政部於 107年 2月 21日修正發布「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依據該辦

法第 7條第 1款規定，針對 88年 12月 31日以前領得建造執照，供建築物使用類組 A-1、

A-2、B-2、B-4、D-1、D-3、D-4、F-1、F-2、F-3、F-4、H-1（如旅館、醫院、百貨公

司（商場、量販店）、運動休閒場所、電影院、學校、社福機構等）使用之樓地板面積

累計達一千平方公尺以上之建築物，且該建築物同屬一所有權人或使用人之建築物應

辦理耐震能力評估檢查申報。本家建築物依法令應辦理申報，相關資料已於 108 年 8

月 30日以德榮秘字第 1080004292號函送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備查。 

(三)桃園市政府建管處於 108年 9月 3日以桃建使字第 1080058021號函復本家，免辦理建

築物耐震能力評估檢查及申報一案，准予備查，准予解除本家建築物耐震能力評估檢

查及申報列管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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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委商辦理耐震詳評決標結果 101年耐震詳評成果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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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 8月 30日以德榮秘字第 1080004292號

函 

桃園市政府建管處於 108年 9月 3日以桃建

使字第 1080058021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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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降梯設備 

一、本家現有電梯 6部，使用許可證有效期限至 109 年 8 月 27 日。 

(一)一心樓電梯：B-334-08600028 

(二)二聖樓電梯：B-334-08600026 

(三)二堂大電梯：B-334-08600060 

(四)二堂小電梯：B-334-08600037 

(五)三堂大電梯：B-334-08600059 

(六)三堂小電梯：B-334-08600048 

二、委託廠商：永大機電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分公司 

三、履約期間：109 年 9 月 1 日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 

四、委託工作：本家家區內電梯設備定期維護保養、年度檢測申報及緊急處置與維修。 

(一)每半年檢查一次，並向桃園市政府申請使用許可證。 

(二)每月指派專人定期執行電梯設(施)備外觀及性能檢查。 

(三)設備如有故障、損壞、異常啟動時，提供 24 小時全天候救援服務，緊急救援 2小時內

到達現場處理。 

五、近年重要工作成果 

(一)109 年委外維護契約經費計新台幣 12 萬 9600 元。 

(二)更換 6部電梯導軌槽，經費計 4萬 3344 元。 

(三)109 年上半年申辦使用許可證經費 7560 元。 

  

一心樓電梯使用許可證：B-334-08600028 二聖樓電梯使用許可證：B-334-0860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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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堂大電梯使用許可證：B-334-08600060 二堂小電梯使用許可證：B-334-08600037 

  

三堂大電梯使用許可證：B-334-08600059 三堂小電梯使用許可證：B-334-0860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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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設備 

一、本家現有消防設備(如附表) 

二、委託廠商：申泰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三、履約期間：109 年 9 月 1 日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 

四、委託工作：本家家區內消防設備定期維護保養、年度檢測申報及緊急處置與維修。 

(一)每年五月及十一月向消防主管機關辦理年度檢測申報。 

(二)每月指派領有消防設備師(士)人員定期執行消防設(施)備外觀及性能檢查。 

(三)設備如有誤報、故障、損壞、異常啟動時，應於 24 小時內派員處理。 

五、近一年重要工作成果 

(一)申泰消防工程有限公司更新二堂全區住民房舍及機房火警自動警報設備(探測器)—差動

探測器 290 支定溫探測器 37 支，經費 5萬 5,335 元， 

(二)昇遠國際有限公司於 5月 25、26 日更換三堂一樓至頂樓火警探測器(差動式 290 個，定

溫式 37 個)，經費 5萬 5335 元。 

(三) 

(四)109 年上半年消防演練預計 109 年 6 月 24 日實施。 

  

109 年委託申泰消防工程有限公司合約 夜間疏散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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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上半年消防演習照片 108 年上半年消防演習照片 

  

108 年下半年消防演習照片 108 年下半年消防演習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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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低壓電力設備(高壓電設備暨緊急發電機) 

一、本家 109年高壓電設備暨緊急發電機四部勞務承攬 

(一)委託廠商：北大機電科技有限公司 

(二)履約期間：109年 9月 1日至 109年 12月 31日 

(三)委託工作：本家家區內高壓電暨緊急發電機設備定期維護保養、年度檢測申報及緊急處

置與維修。 

1.高壓電設備每半年定期檢查一次，檢測紀錄正本送桃園市政府及台電備查，複本送本家存

查。 

2.每月指派領有專業證照人員定期執行高壓電設備暨緊急發電機外觀及性能檢查。 

3.設備如有誤報、故障、損壞、異常啟動時，應於 4小時內派員處理。 

二、本家 109年水電維修、鍋爐操作及庶務修繕勞務承攬 

(一)委託廠商：上銘機電顧問有限公司 

(二)履約期間：109年 9月 1日至 109年 12月 31日 

(三)委託工作：本家家區內水電維修、鍋爐操作及庶務修繕等維護保養及緊急處置與維修。 

1. 指派專人(四人)於機關駐點，提供水電維修、鍋爐操作及庶務修繕人力。 

2. 負責水電、消防、冷氣空調、音響、機電、供水及污水處理系統等設備之一般檢查與維修。 

3.設備如有誤報、故障、損壞、異常啟動時，應於 2小時內派員處理。 

五、近一年重要工作成果 

(一) 109年高壓電設備暨緊急發電機四部勞務承攬合約金額 。 

   年保養金額:9萬 7200元整。 

(二) 109年水電維修、鍋爐操作及庶務修繕勞務承攬決標金額 。 

   年保養金額:189萬 4192元整。 

契約書 109年上半年停電保養 

  



 11 

變電箱清潔 檢測電阻值 

  

檢測變壓器風壓值 檢測絕緣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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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換發電機水箱蓋 檢測高壓線絕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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汙水處理設備 

一、法規依據：環境保護專責單位或人員設置及管理辦法 

本家 109年污水處理廠及油水分離設備操作保養維修工作勞務承攬(管制編號：H4902747) 

(一)委託廠商：晨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履約期間： 109年 9月 1日至 109年 12月 31日 

(三)委託工作：本家家區內污水處理廠及油水分離設備操作、定期維護保養、水質定期檢測

申報及緊急故障處置與維修。 

1.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定設置乙級以上廢(污)水處理專責人員，桃園市政府核定本家專責人員

為宮珮瀅，代理人為宋威宗(109年 4月 28日府環水字第 1090101345號核定)。 

2.每周指派領有專業證照人員定期執行污水處理廠及油水分離設備外觀及性能檢查。 

3.設備如有誤報、故障、損壞、異常啟動時，應於 12小時內派員處理。 

五、近一年重要工作成果 

(一) 109年污水處理廠及油水分離設備操作保養維修工作勞務承攬決標金額 35萬 1884元。 

(二)二堂廚房油水分離槽收集井馬達故障更新 1萬 9,000元。 

(三)汙水處理廠前方中繼井液位浮球開關更新 5000元。 

 

 


